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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抚委人才办〔２０２５〕３号

关于开展 ２０２５ 年度“抚顺英才计划”
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党组（党
委），市委管理的企（事）业单位，省（中）直各企（事）业单位党
委：

为更好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全面提升我市
“第一资源”转化“第一动力”质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
力，根据《聚力创优“抚顺英才计划”赋能全面振兴的若干政策
措施》（抚委人才〔２０２５〕３号），现就２０２５年度“抚顺英才计划”
申报推荐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人员范围
抚顺市相关企事业单位（具体申报范围以相关附件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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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符合条件的高层次人才、人才团队；中省直驻抚单位人
员、团队申报的项目须是与在抚顺注册企业的合作项目，或与
抚顺重点产业、重大项目有关联（申报时需注明抚顺合作企业
或在抚应用领域）。

党政群机关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人员、
现役军人、国防军工领域涉密人员、在资助期内的“兴辽英才计
划”“抚顺英才计划”入选者、团队一般不在申报推荐范围。

二、申报项目及平台
２０２５年度“抚顺英才计划”申报项目中，“科技创新创业”

团队项目申报推荐平台设在市科技局；产业高端人才项目申报
推荐平台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优秀工程师、优秀高技能人
才项目申报推荐平台设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青年拔尖人
才项目申报推荐平台设在市委组织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人才项目申报推荐平台设在市委宣传部；体
育领域人才项目申报推荐平台设在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教学
名师项目申报推荐平台设在市教育局；医学名家项目申报推荐
平台设在市卫生健康委；农业专家项目申报推荐平台设在市农
业农村局。

三、有关要求
１． 同一申报人只能通过１个平台单位申报“抚顺英才计

划”中的１个项目，不得重复申报。申报人年龄、工作年限的计
算截至２０２５年８月１５日，在抚顺县、清原县、新宾县工作的高

—２—



层次人才，申报年龄条件可放宽２岁。各项目的申报条件、渠
道、程序及有关材料等具体要求见附件１ － １０。

２． 申报材料需完整规范，纸质版和电子版材料保持一致，
申报完成后，不接受补充材料。申报人应客观、准确、完整地填
写申报材料，不得空项、漏项。对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即取消
申报资格，计入诚信档案，５年内不得申报由市级人才专项资
金资助的项目，同时追究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责任。

３． 申报人及所在单位要对申报材料作出书面说明，承诺
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泄露商业秘密等行为，不违反国家兼职
取酬和科研经费管理相关规定等，对不能提供书面承诺的，不
予受理。

４． 各县区、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抚顺英才计划”申报推荐
工作，广泛动员，严格把关，做到客观、真实、可靠。对申报工作
中发生严重失职的县区或单位，将追究相关责任。

５． 申报材料请于８月１５日前报各平台单位。申报书等申
报材料请自行下载（详见附件）。

四、联系方式
１． 市委组织部
联系人：王梓伊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２６５０１３８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２１号市民服务中心１号楼

１１０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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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市委宣传部
联系人：崔育宽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２６５０１７５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２１号市民服务中心１号楼

１２２２室
３． 市教育局
联系人：李　 楠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７５００６５０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２１号振兴大厦Ａ座１４１２室
４． 市科技局
联系人：金政斌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７５００３２６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２１号振兴大厦Ａ座１３０４室
５．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联系人：李　 镝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７５００３５１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２１号振兴大厦Ａ座１５０８室
６．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科（优秀工程师）、职

业能力建设科（优秀高技能人才）
联系人：赵宏宇、滕春春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２４２４１１６、０２４ － ５２４４３２０９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东路１９ － １０号社保大厦西门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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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号窗口、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１９ － １０号社保大厦七楼７３３室
７． 市农业农村局
联系人：陈　 勇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７５００７１１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２１号振兴大厦Ａ座６２０室
８． 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
联系人：李　 刚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７５００６５４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２１号振兴大厦Ｂ座１６０２室
９． 市卫生健康委
联系人：王　 雪
联系电话：０２４ － ５７５００４５６
通讯地址：顺城区临江路东段２１号振兴大厦Ｂ座１５０２室

附件：１． “科技创新创业”团队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２． 产业高端人才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３． 优秀工程师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４． 优秀高技能人才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５． 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６．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宣传思想文化
领域）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７．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体育领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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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８． 教学名师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９． 医学名家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１０． 农业专家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中共抚顺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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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科技创新创业”团队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条件
（一）创新团队
１．根据省实质性产学研联盟和“揭榜挂帅”科技攻关需求，

引进海内外科技人才创新团队，研发水平居行业或领域前列。
２．团队引进主体为实质性产学研联盟或其他市内企业，团

队与引进主体建立起有效合作机制，签订劳动（聘用）协议。
３．团队带头人应为副高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团队结构稳

定、合理，核心成员一般不少于３人，专业结构合理。
４．团队创新能力、水平和业绩突出，可为企业提供具体技

术产品或解决方案，产生显著成果与经济社会效益。
５．团队所合作企业运行情况良好，具有明确技术需求，配

套支持措施完善，能为团队创新提供必要的科研资金和研发设
备，以及落实项目产业化所需的各类要素。

（二）创业团队
１．团队的研究方向应符合我市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

方向，非限制性发展产业。
２．所创办的企业具有良好的营利能力和市场前途，成长性

好。
—７—



３．团队带头人（自然人）应为企业主要创办者或实际控制
人（企业法人或第一大股东）。

４．团队带头人应具备一定技术水平和相关从业经验，团队
结构稳定、合理，核心成员一般不少于３人，核心成员在高校、
院所、企业或创新创业项目中有过合作，具备良好的工作基础。

（三）短期外国专家团队
１．成员不少于２人，须符合下列基本条件之一：
（１）在国际学术技术界享有一定声望，为某一领域的开拓

者、奠基人，或对某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
（２）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

员及以上职务、职称的专家学者，并拥有相关的科研成果。
（３）在国际知名企业、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专业技术人才

和经营管理人才。
（４）学术造诣深厚，对某一专业或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

献，其成果处于本行业或本领域学术或技术前沿，为业内普遍
认可的专家学者。

（５）主持过国际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有较丰富的科研、工
程技术经验的专家、学者、技术人员。

（６）拥有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或专有技术的专业技术人
员。

（７）具有特殊专长并为国家急需紧缺的其他高层次外国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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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团队成员每年在企业工作时间累计不少于２个月；因特
殊原因不能入境、采取远程方式开展合作时，可根据实际工作
量核算工作时间。

二、申报流程及渠道
１．各县区科技局负责本地区各类企业和县属及以下事业

单位的“科技创新创业”团队组织推荐工作；市属及以上企事业
单位负责本单位的“科技创新创业”团队组织推荐工作。

２．各依托单位要严格推荐标准，择优排序推荐，确保推荐
质量，经内部公示（不少于５个工作日），如有必要，需征求有关
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意见等程序后提出推荐人选，报送推
荐单位。

３．各推荐单位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经５个工作日公
示无异议后，将相关材料（加盖公章）集中报送至市科技局。

４．需报送材料包括：
（１）《推荐工作报告》（主要是对推荐人选、推荐程序、公示

情况、征求纪检监察部门意见情况等进行说明）一式２份。
（２）《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申报书》一式５份，《抚顺市

“抚顺英才计划”推荐情况汇总表》一式２份，并同时上报电子
版光盘１份。

５．相关表格电子版请到电子邮箱ｆｓｓｗｚｊ＠ ｓｉｎａ． ｃｏｍ（密码：
ｆｓｓｗｚｊ１２３）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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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产业高端人才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条件
（一）人才申报单位条件
１．在抚顺（含沈抚示范区抚顺片区）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依法纳税，信用良好，近两年内无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
环保违规情况，无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

２．申报企业属于石化和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先进装备
制造业等重点产业领域或战略性新兴产业。

３．企业已建立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和体系。
（二）人才申报条件
１．全职在抚（含沈抚示范区抚顺片区）连续工作满２年以

上。
２．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遵

守法律法规，坚持科学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品行端正。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６０周岁，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高级职称
或在企业担任高级技术职务（职级）。

３．对个别作出突出贡献或急需紧缺人才，在年龄、学历、职
称和工作年限方面可适当放宽。

（三）人才资格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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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研究开发工作，专注产业科研一线，破解“卡脖
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成果显著、市场认可度高、经济社会效
益明显，近５年在抚顺（含沈抚示范区抚顺片区）取得的业绩成
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１．获得省级及以上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专利奖三等
奖及以上，或与之相当奖励项目的主要完成人。

２．承担过省（部）级及以上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以
及“揭榜挂帅”科技攻关或与之相当项目并通过验收，经济社会
效益显著。

３．在实现国家及省内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首批次新材
料、首版次工业软件开发及推广应用中作出突出贡献。

４．为产业创新发展和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作出突出贡
献。

（四）不得申报的情形
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处分等影响期未满的；涉嫌违纪

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其他不宜作为被申报
对象的情形。

二、申报流程及渠道
市属及以上企业申报人由所在企业（推荐单位）报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其他企业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报各所在县区工业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再由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推荐单
位）统一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具体程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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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向所在企业提出申请，填写《抚顺市
“抚顺英才计划”产业高端人才申报书》《抚顺市“抚顺英才计
划”产业高端人才申报附件材料》。申报人须在申报书承诺栏
中亲笔签名。

２．申报人所在企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提出推荐意
见。在企业内公示５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材料（加
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隶属关系逐级报送。所在企业对推荐人
员质量和真实性负责。

３．非市属及以上企业报送的，各县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要对各企业报送的申报人及申报材料进行复审，按照申报标
准对拟推荐人选申报材料进行核实，择优排序确定推荐人选名
单，将本县区产业高端人才项目申报材料（加盖公章）、汇总表
和推荐工作情况报告，统一报送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４．报送的材料包括：
（１）本县区、本单位《“抚顺英才计划”产业高端人才推荐

工作情况报告》（主要包括推荐工作组织情况、推荐申报人选情
况、申报材料审核情况等内容。符合放宽条件的，一并报送放
宽条件说明）纸质版一式１份。

（２）个人申报材料（包括《申报书》、申报附件材料含申报
人的个人业绩、贡献证明材料等）纸质版一式３份按申报人员
装订成册，材料首页加盖推荐部门（单位）印章及骑缝章。

（３）《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产业高端人才汇总表》（包括
—２１—



基本信息、项目和获得荣誉情况３张表）纸质版一式１份。
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电子版一式１份附ＷＰＳ和ＰＤＦ

两种格式，以光盘形式报送。相关材料请到ｆｓｓｇｘｊｋｊｋ００１＠ １６３．
ｃｏｍ（密码：ＫＸｊｓｋ００１）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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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优秀工程师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条件
（一）申报推荐范围
优秀工程师推荐范围为我市各类企业（含中省直驻抚企

业）中的工程技术人才。
（二）基本条件
１．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突

出的技术能力、创新精神、使命意识和职业道德，求真务实，学
风正派。

２．长期工作在工程技术领域生产和科研一线，具备全面系
统的专业技术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熟悉本专业及相关
领域最新技术状况和发展趋势。

３．年龄原则上不超过５５周岁，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和工程技术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职业资格。

４．在艰苦边远地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工作的人才，可
适当放宽条件。

（三）资格条件
申报优秀工程师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１．面向国家、省、市重大需求，引领完成重大工程或装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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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在新材料、精细化工、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芯片制造设备、
工业技术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和自主创新方面
做出突出贡献，创造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２．面向经济主战场，主持研制开发的新产品、新材料、新设
备、新工艺，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形成新技术、新
产业、新标准和规模化应用示范等。

３．作为第一发明人，取得对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具有重大
意义的发明专利；作为第一起草人，主持完成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省级、市级地方标准或技术规范的编写。

４．在企业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改造、工艺技术与产品创新
等工作中，独立或带领团队取得显著成效，制定兼具创新性和
可行性的技术方案，有效促进企业技术革新和效益增长。

二、申报流程及渠道
市属及以上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推荐单位）报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其他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报各所在县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荐单位），由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统一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具体程序为：

１． 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向所在企业提出申请，填写《抚顺市
“抚顺英才计划”优秀工程师申报书》。申报人须在申报书承
诺栏中亲笔签名。

２． 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提出推荐
意见。在单位内公示５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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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隶属关系逐级报送。所在单位对推
荐人员质量和真实性负责。

３． 非市属及以上单位报送的，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要对各单位报送的申报人及申报材料进行复审，按照申报标
准对拟推荐人选申报材料进行核实，择优排序确定推荐人选名
单，将本县区优秀工程师项目申报材料（加盖公章）、汇总表和
推荐工作情况报告，统一报送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４． 报送的材料应包括三部分内容：
一是本县区、本单位推荐函，内容包括人选产生方式、公示

情况、背景调查情况、纪律处分、违纪违法线索等情况。
二是个人材料，包括：
（１）《“抚顺英才计划”优秀工程师申报书》（一式２份）；
（２）事迹材料，主要包括：申报人的主要事迹及为本企业

（单位）、本行业、本省及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申报人取得的成
绩在本行业领域中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申报人在本职工作岗位
上作出的贡献及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要用数字量化反映）；
申报人曾获得的市级部门及以上荣誉称号。事迹材料要实事
求是，篇幅在２０００字以内。

（３）证明材料，主要包括：身份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公安
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劳动合同、劳动用工备案表
和社保缴费证明；公示材料；荣誉；奖项情况（按层次的高低排
序）；承担重大项目情况（按主持或参与的名次排序）；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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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及效益情况、论文著作情况；
培养人才情况；其他认为有必要说明的情况，按以上顺序装订
组卷，卷内复印件材料须加盖相应公章。

上述材料盖章均需报送纸质版１份，同时将扫描ＰＤＦ版连
同申报表（ＷＯＲＤ）、汇总表（ＥＸＣＥＬ）编辑版刻录光盘（或使用
Ｕ盘），与纸质材料一并报送。

三是《“抚顺英才计划”优秀工程师项目申报人选汇总
表》。

相关材料请到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ｆｓｒｓ． ｆｕｓｈｕｎ． ｇｏｖ． ｃｎ ／）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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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优秀高技能人才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推荐范围
优秀高技能人才申报推荐范围为我市各类企业（含中省直

驻抚企业）生产或服务一线、具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或职
业技能等级的高技能人才。

二、申报条件
１．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良

好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２．具有较丰富的一线岗位实践经验，技能、技艺精湛，在市

内同行业本职业（工种）中居领先地位，为业内普遍认可。
３．在技术创新、攻克难关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产生较大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带徒传艺、推广应用先进技术等方面做
出重要贡献。

４．年龄原则上不超过５５周岁，对已超龄仍在生产服务一
线有效发挥作用的，可适当放宽。

三、申报流程及渠道
市属及以上企业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推荐单位）报市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局；其他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报各所在县区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推荐单位），再统一报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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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局。具体程序为：
１．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向所在企业提出申请，填写《抚顺市

“抚顺英才计划”优秀高技能人才申报书》。申报人须在申报
书承诺栏中亲笔签名。

２．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提出推荐意
见。在单位内公示５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材料（加
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隶属关系逐级报送。所在单位对推荐材
料质量和真实性负责。

３．非市属及以上单位报送的，各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要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并择优排序确定推荐人选名单，同时，
将本县区优秀高技能人才申报材料（加盖公章）、汇总表和推荐
工作情况报告，统一报送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４．报送的材料包括：
（１）本县区、本单位《“抚顺英才计划”优秀高技能人才推

荐工作情况报告》（包括推荐工作组织情况、推荐人选情况、申
报材料审核情况、一线工人情况、违法违纪情况、申报人选公示
情况和佐证材料等）

（２）个人申报材料（包括《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优秀高
技能人才申报书》、相关佐证材料、单位推荐报告、单位公示情
况、《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高技能人才汇总表》）纸质版一式
３份按申报人员装订成册，电子版附ＷＰＳ和ＰＤＦ两种格式，以
光盘形式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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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高技能人才汇总表》１份。
相关材料请到ｆｓ５２４４３２１８＠ １２６． ｃｏｍ（密码：５２４４３２１８１８）自行下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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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５

青年拔尖人才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推荐范围
青年拔尖人才申报推荐范围为我市各类相关企事业单位

（含中省直驻抚企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一般不作
为人选）中的优秀青年人才。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１．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具有突

出的技术能力、创新精神、使命意识和职业道德，求真务实，学
风正派。

２．研究方向符合我市重点产业领域发展方向，研究成果无
知识产权纠纷。

３．一般应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年龄一般不超过４５周岁。

４．在艰苦偏远地区工作的或在急难险重工作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可在年龄、学历方面适当放宽。

（二）资格条件
申报青年拔尖人才项目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１．面向国家、省、市重大需求，在重点产业技术领域取得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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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和自主创新方面做出贡献，创造突出经济社会效益。
２．面向经济主战场，主持研制开发新产品、新材料、新设

备、新工艺，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形成新技术、新
产品、新标准和规模化应用示范等。

３．作为第一发明人，取得对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具有积极
意义的发明专利；作为第一起草人，主持完成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省级、市级地方标准或技术规范的编写。

４．主持或参与重大科研项目研究；或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
表过有影响力的原创性研究论文；或拥有重大发明专利；或在
本领域崭露头角，在本领域有一定影响力；或具有良好发展潜
力，有一定社会影响。

５．在企业技术研发、设备更新改造、工艺技术与产品创新
等工作中，独立或带领团队取得显著成效，制定兼具创新性和
可行性的技术方案，有效促进企业技术革新和效益增长。

三、申报流程及渠道
１．市属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报上级主管部门，由主管部

门（推荐单位）报市委组织部（无主管部门的直接报市委组织
部）、中省直驻抚单位（推荐单位）直接报市委组织部；其他各
类企业、县区及以下事业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报各县区委组
织部，再由各县区委组织部（推荐单位）报市委组织部。每个推
荐单位推荐人选不超过１０名。

２．符合条件的申报人按要求填写《抚顺市“抚顺英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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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青年拔尖人才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并提供相关附
件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上报。申报人需在申报书承诺
栏中亲笔签名。

３．申报人所在单位在《申报书》中填写推荐理由和支持条
件，并进行不少于５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异议后，加盖公章
报送至推荐单位。

４．推荐单位需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填写审核意见、推荐
理由和支持措施，对推荐人选进行排序，加盖公章后报送至市
委组织部人才工作科。

５．报送的材料包括：
（１）推荐单位出具的纸质版《“抚顺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推荐工作报告》、《“抚顺英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汇总表》、
书面承诺材料、人选推荐考察报告各１份。

（２）个人纸质版《申报书》及附件材料（双面打印，装订成
册），《申报书》第二、三项（匿名，双面打印）各１份。

（３）电子版材料包括单位推荐单位《汇总表》（ＷＰＳ表格）、
个人《申报书》（ＷＰＳ文档）及附件材料，其中，附件材料扫描为
３个ＰＤＦ文件，即身份证明材料（申报附件材料１ － ４）、成果证
明材料（申报附件５ － １０）和《申报书》第二、三项（匿名）。

（４）如破格申报，需用人单位提供加盖公章的破格说明材料。
６．《申报书》、《汇总表》、附件材料清单等材料电子版请到

电子邮箱ｆｓｓｒｃｇｚｋ＠ １６３． ｃｏｍ（密码：Ｒｃｋ１２３４５６）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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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
（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条件
具有中国国籍，全职在抚顺工作２年以上。坚持正确政治

方向，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有爱国奉献精神。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
法，恪守学术道德和职业道德。同时，应分别符合以下条件。

１． 在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从事理论研究、新闻宣传、创作表
演等工作的优秀人才。要注重从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第一线的
专业技术人员中推荐人选，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一
般不作为推荐人选。

２． 学术水平高，研究成果显著，知名度较高，社会影响力
较大，主持完成市级及以上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或主持完
成市级及以上艺术基金、获市级及以上重要奖项的重大项目，
有本领域公认的代表性作品及其他有影响的重要成果。

３． 年龄应在５５周岁以下，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和
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４． 对个别年龄、学历、职称未达到相应条件，但成就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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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优秀专业人才及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经市委宣传部批
准，可以纳入申报范围。

二、申报渠道及程序
（一）申报渠道
市属及以上事业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推荐单位）报市

委宣传部；各类企业、县区及以下事业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
报各县区委宣传部，独立申报人直报各县区委宣传部，再由各
县区委宣传部报市委宣传部。

（二）申报程序
１．个人申报。申报人填写《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宣传

思想文化领域）人才申报书》，并根据申报要求提供相关附件材
料。

２．单位审核。申报人所在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填写审核意
见、推荐理由。申报人所在单位须对申报情况进行不少于５个
工作日的公示，独立申报人由县区委宣传部审核、公示，公示无
异议后方可申报。

三、有关要求
１．申报人只能申报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从事理论研究、新闻

宣传、创作表演中的一个类别，不得重复申报。
２．申报材料中有涉密信息的务必选择当面或机要交换方

式报送。逾期未报送材料视为放弃申报。
３．报送的材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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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本县区、本单位《“抚顺英才计划”文化名家暨“四个一
批”（宣传思想文化领域）人才推荐工作情况报告》（主要包括
推荐工作组织情况、推荐申报人选情况、申报材料审核情况等
内容。）纸质版一式１份。

（２）个人申报材料（包括申报书、申报附件材料含申报人
的个人业绩、贡献证明材料等）纸质版一式５份按申报人员装
订成册，材料首页加盖推荐部门（单位）印章及骑缝章。

（３）《“抚顺英才计划”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宣传思想
文化领域）人才汇总表》（包括基本信息、项目和获得荣誉情况
３张表）纸质版一式１份。

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电子版一式１份附ＷＰＳ和ＰＤＦ
两种格式，以光盘形式报送。相关材料请到ｌｊｒｃ１２０９＠ １６３． ｃｏｍ
（密码：ｌｊｒｃ８８８）自行下载。

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
处分等影响期未满的；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尚未作
出结论的；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当年不得申报；其他不宜作为被
推荐对象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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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７

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
（体育领域）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推荐范围
在我市竞技体育运动机构所属的教练员、运动员，或直接

输送到国家队或辽宁队的运动员。注重从体育工作第一线的
专业技术人员中推荐人选，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不
作为推荐人选。

二、申报条件
１．具有中国国籍，教练员全职在抚工作（含抚顺驻外的体

育机构），运动员代表抚顺队或辽宁队注册。
２．教练员。所带队或直接训练的运动员，及向辽宁队输送

的运动员，代表国家或辽宁省、抚顺市获得下列成绩之一：奥运
会或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前三名，亚运会或全运会冠军，全国
最高水平比赛冠军，全国青年运动会冠军。参加国际国内赛事
获得重大突破成绩（由相关部门和专家组评议确定）。

３．运动员。代表国家或辽宁省、抚顺市获得下列成绩之
一：奥运会或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前三名，亚运会、全运会冠
军，全国最高水平比赛冠军；全国青年运动会冠军。参加国际
国内赛事取得重大突破成绩（由相关部门和专家评议确定）。

—７２—



４．上述均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比赛成绩，不含非奥项
目。

５．同一奥运周期内一个人只获评一次。
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报：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

处分等影响期未满的；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尚未作
出结论的；违反兴奋剂相关规定的，不得申报；年度考核不合格
的，当年不得申报；其他不宜作为被推荐对象的情形。

三、申报渠道及流程
市属及以上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推荐单位）报市文化

旅游和广电局；其他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报各所在县区体育
主管部门，再由各县区体育主管部门（推荐单位）统一报市文化
旅游和广电局。具体程序为：

１．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填写《抚顺市
“抚顺英才计划”体育人才申报书》及相关附件材料。申报人
须在申报书承诺栏中亲笔签名。

２．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提出推荐意
见。在单位内公示５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材料（加
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隶属关系逐级报送。所在单位对推荐材
料质量和真实性负责。

３．非市属及以上单位报送的，各县区体育主管部门要对申
报材料进行复审，并择优排序确定推荐人选名单，同时，将本县
区体育人才项目申报材料（加盖公章）、汇总表和推荐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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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统一报送至市文化旅游和广电局。
４．报送的材料包括：
（１）本县区、本单位“抚顺英才计划”体育人才推荐工作情

况报告（主要对推荐工作组织情况、推荐申报人选情况、申报材
料审核情况等进行说明）一式１份。

（２）个人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７份按申报人员装订成册，
电子版附ＷＰＳ和ＰＤＦ两种格式。申报人的个人业绩、贡献证
明等相关材料，应装订成册，一式１份，材料首页加盖推荐部门
（单位）印章及骑缝章。

（３）《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体育领域人才汇总表》一式
１份（含基本信息和人才获得荣誉情况）。

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电子版以光盘形式报送。有关
申报表格电子版请到Ｗｅｎｌｖｊｕ５７５００６５４＠ １６３． ｃｏｍ（密码：Ｗｅｎ
ｌｖｊｕ５７５００４６３）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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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８

教学名师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推荐范围
申报推荐范围为全市承担学历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在职专任

教师，幼儿园参照执行。
二、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１．政治立场坚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为人师表，师德高尚，教书育人，立德树人；长期从事一
线教学工作，教学成果和教育质量突出，在学生培养方面有突出贡
献；在教育领域享有较高声望，师生群众公认。

２．年龄一般应在５５周岁以下。
３．非现任校级领导（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中

等职业学校承担主干课程一线教学任务的除外）。
４．职业院校教师在理论教学能力、生产一线实践经验等方面

能够发挥较高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指导作用；中小学教师在教育教
学等方面能够因材施教，发挥“授人以渔”的指导作用。

（二）资格条件。
１．高等职业学校人选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作经

历，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近３学年平均承担本校教学任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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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实训、实习等实践课程）不少于１８０学时／学年。
２．普通中小学校人选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近６

学年主讲课程的平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１８０学时／学年且无
违规补课等行为，其中每学年必须为中小学生主讲一门主干课程。
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人选参照普通中小学校人选要求。

３．中等职业学校人选应具有相关企事业单位一线实践工作经
历，原则上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近３学年平均承担本校教学
任务（包括实训、实习等实践课程）不少于１８０学时／学年。

二、申报渠道及流程
１．人选由教师所在单位推荐。其中，抚顺职业技术学院（抚

顺师专）、市直属各中小学推荐人选不超过１人，由所在单位直接
报送市教育局；县（区）属中小学校申报人选由所在单位报送至县
（区）教育局，县（区）教育局按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职学
校各不超过１人的原则择优推荐报送至市教育局；口外中职学校
推荐人选不超过１人，直接报市教育局。

２．符合条件的申报人选按要求填写《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
教学名师申报人员情况汇总表》《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教学名
师申报书》，并提供相关附件材料，经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后上报。
申报人需在申报书承诺栏中亲笔签名。

３．申报人选上报前要进行不少于５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无
异议后加盖公章上报。各县区、各学校要加强对申报者的资格和
申报材料内容的审核，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不得推荐不符合
申报条件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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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报送的材料包括：
（１）《推荐工作情况报告》，盖章的ＰＤＦ版１份。
（２）《推荐人选汇总表》，Ｅｘｃｅｌ版１份。
（３）申报人选思想政治、师德师风表现的书面意见，盖章的

ＰＤＦ版１份
（４）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廉政意见情况，盖章的ＰＤＦ版１份。
（５）《申报书》，纸制版３份。
（６）相关证明材料，盖章的ＰＤＦ版１份。
（７）匿名的申报书和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３份，装订成３册。
５．相关材料请到电子邮箱ｚｚｂ５７５００６５０ ＠ １２６． ｃｏｍ（密码：

ｚｚｂ５７５００６５０＠）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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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９

医学名家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推荐范围
申报推荐范围为在抚顺市内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医疗、预

防、疾控、保健、科研及中医药等领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
二、基本条件
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２．热爱医学事业，具有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
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
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和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
人精神。

３．杰出医学名家（中医大师）和领军医学名家（名中医）年
龄原则上不超过５５周岁，青年医学名家（青年名中医）年龄原
则上不超过４５周岁。作出突出贡献的年龄条件可适当放宽。

４．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医德高尚，学风和医风正派，廉洁
自律，身体健康，模范履行岗位职责，群众认可度高。

５．无违法违纪违规等问题，近五年无科研不端等行为、未
发生医疗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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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格条件
（一）杰出医学名家和中医大师
西医领域（杰出医学名家）：
１． 长期在临床或公共卫生领域实践和研究，视野开阔，思

想前瞻，学术造诣深厚，科学研究能力强，有代表性成果。在行
业内享有较高声誉和学术影响力，学术或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
先地位。

２． 具有正高级职称，积极开展人才培养，建立具有较强实
力的医学团队，形成良好的人才梯队，培养出具有较高专业水
平的青年拔尖人才。

３． 在疑难危重疾病诊治、传染病和慢性疾病防控、科学研
究、学科专科建设等方面作出系统性贡献，研究成果已经应用
于医学领域，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得到国内同行认可。

中医领域（中医大师）：
１． 长期从事中医药临床和研究，中医药理论造诣较为深

厚，学术思想或技术经验较为独到，科学研究能力强，具有代表
性专著或学术成果，在行业内享有较高声誉和学术影响力，学
术或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地位。

２． 一般应为抚顺市名中医或辽宁省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具有正高级职称，在传承学术、培养继承
人和传承团队建设方面有显著成效，培养的代表性继承人具有
较高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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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中医药临床疑难危重疾病诊治、科学研究、学科专科
建设等方面成果显著，为推动抚顺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重大贡
献，取得显著社会效益，在省内中医药行业有较大影响。

（二）领军医学名家和名中医
西医领域（领军医学名家）：
１． 多年在临床或公共卫生领域实践和研究，具有较高的

创新能力和学术水平，有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对本专业及学
科领域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学术或技术水平达到省内先进地
位。

２． 具有正高级职称，重视人才培养，建立具有一定实力的
医学团队，形成良好的人才梯队，培养出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
青年医学人才。

３． 在疑难危重疾病诊治、传染病和慢性疾病防控、科学研
究、学科专科建设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研究成果已经应用于
医学领域，取得较好社会效益，得到同行专家认可。

中医领域（名中医）：
１． 多年从事中医药临床和研究，有扎实的中医药理论基

础，在本专业上具有丰富、独到的学术经验和诊疗技术专长，有
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临床疗效在市内处于先进水
平。

２． 具有正高级职称，积极开展师承等人才培养，培养出有
较高水平的继承人和稳定的传承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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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在中医药临床疑难危重疾病诊治、科学研究、学科专科
建设等方面成效明显，取得较好社会效益，得到同行专家认可。

（三）青年医学名家和青年名中医
西医领域（青年医学名家）：
１． 在临床或公共卫生一线工作，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

高、发展潜力大，具有较强的常见病、多发病、疑难危重疾病的
防控、诊治能力和科学研究创新能力。

２．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团队协作能力强，积极参与学
科专科建设，是团队的青年骨干人才。

３． 致力于临床或公共卫生实践，业绩突出，有一定社会影
响，得到市内同行专家认可。

中医领域（青年名中医）：
１． 在中医药临床一线工作，具有扎实的中医理论基础和

临床技能，学术水平较高，临床疗效明显。能够熟练运用中医
临床思维诊治常见病、多发病、疑难危重疾病，并开展科学研
究。

２． 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团队协作能力强，积极参与学
科专科建设，是团队的青年骨干人才。

３． 致力于中医药临床实践，业绩突出，有一定社会影响，
得到市内同行专家认可。

四、申报渠道及流程
市属及以上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推荐单位）报市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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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委；其他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报各所在县区卫生主管部
门，再由各县区卫生主管部门（推荐单位）统一报市卫生健康
委。具体程序为：

１．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填写《抚顺市
“抚顺英才计划”医学名家申报书》《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医
学名家申报附件材料》。申报人须在申报书承诺栏中亲笔签
名。

２．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提出推荐意
见。在单位内公示５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材料（加
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隶属关系逐级报送。人选所在单位对推
荐材料质量和真实性负责。

３．非市属及以上单位报送的，各县区卫生主管部门要对申
报材料进行复审，按照申报标准对拟推荐人选申报材料进行核
实，择优排序确定推荐人选名单，将本县区医学名家申报材料
（加盖公章）、汇总表和推荐工作情况报告，统一报送至市卫生
健康委。

４．报送的材料包括：
（１）本县区、本单位《“抚顺英才计划”医学名家推荐工作

情况报告》（包括推荐工作组织情况、推荐申报人选情况、申报
材料审核情况等）一式１份。

（２）个人申报材料，纸质版一式７份按申报人员装订成册，
电子版附ＷＰＳ和ＰＤＦ两种格式。申报人的个人业绩、贡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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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等相关材料，应装订成册，一式１份，材料首页加盖推荐部门
（单位）印章及骑缝章。符合放宽条件的，需一并提供相关佐证
材料。

（３）《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医学名家汇总表》一式１份。
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电子版以光盘形式报送。相关

材料请到ｗｊｗｌｙｐ＠ １６３． ｃｏｍ（密码：ＷＪＷｌｙｐ２０２３）自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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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０

农业专家项目申报条件及有关事项

一、申报推荐范围
申报推荐范围为我市从事农业科研、教学、技术服务、管理

服务和农业生产的人员。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军
队人员不作为推荐人选。

二、申报条件
农业专家应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

业，具有突出的技术能力，创新精神，服务基层，经济、社会、生
态效益良好；年龄原则上不超过５５周岁。

（一）农业科技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具有扎实系统的理论基础、经验丰富、业绩突出、服务方

式多样，在市内同行中有一定知名度。
２．具有所从事领域市级以上科技类奖项或成果。
３．一般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及副高级以上职称。
４．从事农业工作累计满１０年，目前仍从事涉农工作。
（二）农村管理服务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积极推动党的农村改革政策落实，熟悉掌握和规范运用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效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工作实绩显著。
２．在市级以上媒体或期刊发表论文或工作经验。

—９３—



３．一般应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及副高级以上职称。
４．从事涉农工作累计满１０年，目前仍在从事涉农工作。
（三）农业产业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
１．市级以上新型经营主体负责人和种养殖大户带头人等。
２．具有现代农业理念和技能，诚信经营，热衷联农带农，近

３年累计带动２０户或５０名以上农民实现增收致富。
３．从事当地农业主导、优势和特色产业５年以上，具有一

定规模，经营模式稳定。所从事产业类型需在县（区）排名靠
前，营业额须在５０万元以上。

４．所在企业或组织，一般须登记注册３年以上，具有县以
上环保合格资质，３年内没有质量、生产等安全问题。

（四）不得申报的情形：
１．违法犯罪、受党纪或政务处分者。
２．所属企业、规模主体、合作组织等发生安全事故、责任事

故（事件）者。
３．弄虚作假、谎报成绩、剽窃他人成果，或被列入失信人员

名单者。
４．其他不适宜参与的情形。
三、申报渠道及流程
市属及以上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推荐单位）报市农业

农村局；其他单位申报人由所在单位报各所在县区农业主管部
门，再由各县区农业主管部门（推荐单位）统一报市农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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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具体程序为：
１．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填写《抚顺市

“抚顺英才计划”农业专家申报书》《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农
业专家申报附件材料》。申报人须在申报书承诺栏中亲笔签
名。

２．申报人所在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提出推荐意
见。在单位内公示５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将申报材料（加
盖公章及骑缝章）按照隶属关系逐级报送。人选所在单位对推
荐材料质量和真实性负责。

３．非市属及以上单位报送的，各县区农业主管部门要对申
报材料进行复审，按照申报标准对拟推荐人选申报材料进行核
实，择优排序确定推荐人选名单，将本县区农业专家申报材料
（加盖公章及骑缝章）、汇总表和推荐工作情况报告，统一报送
至市农业农村局。

４．报送的材料包括：
（１）本县区、本单位《“抚顺英才计划”农业专家推荐工作

情况报告》（主要包括推荐工作组织情况、推荐申报人选情况、
申报材料审核情况等内容。符合放宽条件的，一并报送放宽条
件说明）纸质版一式１份。

（２）个人申报材料（包括申报书、申报附件材料含申报人
的个人业绩、贡献证明材料等）纸质申报材料一式３份按申报
人员装订成册，材料首页加盖推荐部门（单位）印章及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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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抚顺市“抚顺英才计划”农业专家汇总表》（包括基本
信息、项目和获得荣誉情况３张表）纸质版一式１份。

上述材料均需提供电子版，电子版一式１份附ＷＰＳ和ＰＤＦ
两种格式，以光盘形式报送。相关材料请到：抚顺市农业农村
局官网（ｈｔｔｐｓ：／ ／ ｎｙｎｃｊ． ｆｕｓｈｕｎ． ｇｏｖ． ｃｎ ／）自行下载。

　 中共抚顺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２０２５年６月２６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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